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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決取締民族黨完善法律以絕後患

還是火傘高張的
七月天，銘記歷史的
話，當知道1937年7
月7日是近代中國民
族一個苦難日子。自
1894年日本對中國（

清朝）發動甲午戰爭後，1931年赤裸裸地發動侵華戰爭，連
續十四年， 「七七事變」後日軍全面入侵下，中華大地山河
變色，中國軍民被窮兇極惡的軍國主義蹂躪，導致人民顛沛
流離，死傷難計其數。香港同樣經歷過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
日子，走過民族苦難，親歷其境而如今仍然健在的人，回想
當年仍然痛入肺腑深處。

在全國軍民團結一致，內地與香港亦同赴一軛，奮起對
抗侵略者，侵略者終於宣布無條件投降。時間一點一滴流逝
，七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能屹立於世，經濟、軍事、政治
各方面的發展，全世界有目共睹，中華民族堅毅卓絕，愈冷
愈開花，生聚教訓。新中國成立後，自力更生，走過不少彎
路，一步一腳印，現在是堂堂正正躋身強國之列，但過程的
辛酸、國家建設的路途艱難，也是筆墨無法完整載錄，四十
年的改革開放的成果，全民果當要倍感珍惜。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亦是內地同胞與世界各地人民都
想到此一遊的國際大都市， 「東方之珠」的生活優容與先進
，若無祖國當後盾，長期互動與關顧，香港能有如此發展？
能有未來嗎？這是世界公認的鐵一般的道理。

絕不容忍分裂國家行為

但在民主政治社會，有政黨政團為博取支持，不惜發表
嘩眾取寵的言論。兩年前成立，近日被政府考慮取締的 「香
港民族黨」，就是當中的佼佼者。「民族黨」在成立時聲稱「
香港必須獨立，才會有希望」。更可惡的是，該組織擬定將
香港從祖國分割的步驟、方法，公然挑戰中央政府及特區政
府。如此肆無忌憚的「港獨」組織，有不禁絕遏制的理由嗎？

保安局引用《社團條例》考慮停止該組織活動，是情理
法兼備的舉措。特區政府絕不能容忍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及
香港安全的行為，更不能不採取斷然措施！對求穩定、求發
展是絕大部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景，任何 「港獨」組織、言論
，都會徹底破壞這個願景！筆者對一些唯恐天下不亂的政界
人士，以為社會愈混亂就愈能吸納選票，不理國家及香港安
全，仍公開以 「言論自由」為藉口力撐 「港獨」組織，實在
是不敢恭維。

美國印太戰略能走多遠？
上月，美國防長馬蒂斯在香格里拉對話

會（以下簡稱 「香會」）上以美國政府的名
義，全面闡述了美國 「印太戰略」。特朗普
入主白宮後，華府高層從鼓吹以 「印太」取
代 「亞太」，到提出 「一個自由與開放」的
「印太願景」，到發表《國家安全戰略》闡

述當前印太地區不同 「世界秩序之間的地緣
競爭」，馬蒂斯演講標誌美國 「印太戰略」
正式落地。

美日澳印「人心不齊」

美國 「印太戰略」包涵四個方面內容：
加大海上安全；強化與盟友和夥伴國的軍事
合作；加強法治、公民社會和透明治理；提
倡市場引領的經濟發展。美國推行 「印太戰
略」的目標，是要在該地區採取政治、經濟
、軍事等綜合手段，遏制中國的崛起，削弱
中國影響力，以鞏固美國的霸主地位。從根
本上來說，美國 「印太戰略」與 「亞太再平
衡」一脈相承，前者是後者的延續和升級，
企圖在更大的範圍內遏制和堵截中國發展的

勢頭。
人們不禁要問美國 「印太戰略」能走多

遠，是否會達到預定的目標？仔細審視美國
的 「印太戰略」不難發現，設想很美好，但
現實很無情，前行的路上障礙重重。

首先，核心隊伍心不齊。在美國 「印太
戰略」 的四個核心國家中，日、澳、印與美
不是一條心，各有各的利益訴求，很難擰成
一股繩，實現美國 「遏華抑華」 目標。

作為日本外交的六大支柱之一，日本 「
印太戰略」側重於經濟合作，意在通過自由
貿易、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促進亞洲、中
東和非洲的互聯互通，強調 「基於規則的秩
序」和 「對國際法的尊重」。此外，還包括
配合美國，對朝鮮半島事務和中國南海問題
施加影響與干涉。針對中國的一面不言而
喻。

然而，由於美國政府推行 「美國優先」
，美日關係出現齟齬。今年初日本調整其 「
逢中必反」的對華政策，提出要將其 「印太
戰略」與中國主導的 「一帶一路」倡議聯
繫起來並加以推進，改變該戰略牽制中國

的目的，而使其成為中日兩國新的合作基
石。

澳洲位於印度洋和太平洋兩大洋之間，
從吉拉德以來歷屆澳政府都認同 「印太」概
念，並將其上升到戰略高度的層面，出現在
從2013年以來的所有國防和外交白皮書中。
從一定意義上說，澳洲外交政策就是澳方的
「印太戰略」，帶有強烈的兩面性：一面 「

致力於同中國發展強大和建設性的關係」；
一面又渲染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呼籲美國
維持在印太地區的存在，在中美之間搞平衡
是澳洲外交的最大公約數。對於美國 「印太
戰略」，澳方的做法是在擁抱的同時，又強
調 「解決全球性挑戰離不開中國作用」。儘
管出於討好美國或者國內黨派鬥爭的需要，
澳方不時出現一些 「奇葩」的涉華言論和做
法，但是搞壞對華關係並不符合澳洲的根本
利益，澳方配合美國 「印太戰略」的行動空
間有限。

印度總理莫迪在 「香會」發表主旨演講
，強調 「印太」是一個地理概念而不是一個
戰略概念。他說， 「印度不把印太地區視為

一個戰略、一個排他性的俱樂部或者一個尋
求主導權的集團。我們也絕不會認為它是針
對任何一個國家的。」顯然，莫迪講話與美
國 「印太戰略」並不合拍。印度不可能被美
國 「收編」，成為其 「馬前卒」，印度仍將
繼續維護其 「戰略自主」政策，遊走於大國
之間，從各方得到好處。以習近平主席與莫
迪武漢會晤為標誌，印度政府調整了前一階
段與中國對抗的做法，兩國關係重新走上合
作友好的道路。

「美國優先」自破其功

此外，美國推行 「印太戰略」缺少抓手
。儘管馬蒂斯講話中屢屢提及南海軍事化，
但是南海爭端聲索國家對此集體 「失聲」。
奧巴馬政府推行 「亞太再平衡」，以南海爭
端為抓手，挑撥離間，導致地區緊張局勢高
燒不退。而現如今，南海地區形勢已明顯降
溫趨穩，並呈現積極發展的態勢，有關各方
回歸通過談判磋商解決爭議的正軌。美國積
極拉攏越南、菲律賓、印尼參與「印太戰略」

，但應者寥寥。有意思的是，美日澳印都強
調要發揮東盟的中心作用，但東盟對美國 「
印太戰略」 卻三緘其口，關鍵原因是特朗普
政府公信力和領導力下降，有關各方意見
不一，對美國 「印太戰略」 很難形成一致
看法。

更重要的是， 「美國優先」增加了美 「
印太戰略」實行的不確定性。特朗普執政的
主基調是，在 「美國優先」原則下，聚焦美
國遭受不公正待遇，被別國佔了便宜，要大
幅度提升盟國軍費份額；不分親疏徵收高額
關稅；就伊核問題和採購俄製武器實施 「二
級制裁」等。

「美國優先」不但令世界很受傷，也讓
印太盟國和夥伴國憂心忡忡。這從根本上攪
亂了美國 「印太戰略」部署，使其陷入了起
步難的困境。

綜上所述，美國 「印太戰略」前景暗淡
，改變不了印太地區和平與發展的大勢，但
對於美國在本地區擴軍備戰，必須保持警惕
並有所準備。

原資深外交官、駐外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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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日前根據警務處助理社團
事務主任建議，考慮行使局長權力，引用《社團
條例》第八條，基於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
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的需要，禁止
「香港民族黨」運作。這是九七回歸後首次引用

《社團條例》禁止 「港獨」組織運作，可見特區
政府對觸碰國家底線的行為絕不容忍，嚴厲打擊
「港獨」態度堅定。

警方及保安局經過長期搜集資料，已有確鑿
的證據，發出的文件多達700頁，羅列了 「香港
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在 「民族黨」建黨至近期
的言行，詳細列出該黨如何透過宣揚信息和具體
行動，危害國家、破壞社會安全和公共秩序。 「
民族黨」公開主張 「港獨」，其綱領第一條就是
「建立自由而獨立的香港共和國」，多次宣傳其
「港獨」理念，進入校園、擺街站、接受媒體訪

問、出席論壇、社交媒體發放等，組織目標對象
更是青少年及學生，甚至言論中還表示為達到 「
港獨」目的不惜流血，鼓吹以暴力武力抗爭。大
量證據已證明 「香港民族黨」是有計劃、有行動

的推動 「港獨」，其影響惡劣，絕不可放任。
反對派以 「民族黨」只有少數人參與，政府

「小題大做」為由抗辯。據了解， 「民族黨」成
員為十人以上百人以下，雖無註冊為正式社團，
但《社團條例》第二條已規定 「一人以上的合夥
或組織」就可以視為社團，故 「民族黨」仍需受
《社團條例》規管。

「港獨」言行證據確鑿

根據《社團條例》第八條，社團事務主任合
理地相信禁止任何社團或分支機構的運作或繼續
運作，是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
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所需要者。而對於國家安

全的定義，《社團條例》的釋義也明確指出 「保
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及獨立自主」。妄
圖分裂國家、危害國家主權和安全是原則性的大
問題，絕不是所謂的 「小題」，亦不可大事化小
，否則將助長 「港獨」不正之風。

而反對派所稱 「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遭到侵
害」亦不成立。《香港人權法》第十八條表明，
若涉及 「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
維持公共衛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
結社、言論自由等即受到限制。港人依法享有基
本自由和權利，但危害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行徑，
已不是可以以自由為藉口作包庇。

國家好，香港才好。香港是國家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觸碰 「一國」底線的行為絕不容忍，實
施 「一國兩制」的決心不會動搖和改變。取締 「
香港民族黨」，完全符合法律程序，是拔除禍港
亂港的毒瘤，對 「港獨」組織及行為也必定是一
個震懾，依法遏制 「港獨」不法、不正之風，維
護國家安全。

百仁基金會長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於7月17日公開宣布
，正在考慮引用《社團條例》有關維護國家
安全條文，禁止 「香港民族黨」繼續運作。
不過，這項禁令還給予該黨在21天期限內提
出申述，若申述無效後，局長會作出命令並
刊憲，屆時 「民族黨」將會成為非法社團，
任何人出任非法社團幹事，以及管理或協助
管理非法社團的人，即屬犯罪。任何人如屬
非法社團的成員，或以非法社團成員身份行
事，或參加非法社團的集會，或向非法社團
付款或給予援助，同屬犯罪。任何煽惑、誘
使或邀請他人成為該社團成員，或協助管理
該社團，屬於犯罪；或為該社團牟取社團費
或援助，即屬犯罪。上述罪行的刑罰包括罰
款及監禁，監禁年期最高為三年。

維護國家主權必要之舉

「香港民族黨」成立於2016年3月，其
召集人陳浩天曾參加同年舉行的立法會選舉
，但因陳浩天個人及該黨主張 「港獨」違反
《基本法》，最終被選舉主任取消其資格。

被DQ後，陳浩天與該黨發言人周浩輝仍
繼續四出宣揚其六大綱領，包括： 「建立
自由而獨立的香港共和國」、 「鞏固香港
民族意識」、 「廢除《基本法》」、 「支
持與參與一切有效抗爭」、 「建立支持 「港
獨」的勢力」，且聲稱 「最終建立民族的主
權國家，令香港再次成為東亞偉大的文明國
家」。

該黨還在添馬公園舉行 「港獨」集會，
之後還擬舉辦 「哀悼香港淪陷20年」集會，
但被警方以其黨綱違反《基本法》為由，禁
止他們在任何地方舉行公眾集會。此外，陳
浩天更被揭發今年7月1日赴台參與 「台獨」
分子舉辦的集會。

由上所見，該黨與其負責人早已因為違
憲觸犯分裂國家主權的行為，並引起警方與
選舉主任關注。2016年至今， 「民族黨」從
未停止過推動 「港獨」，陳浩天把國家恢復
對香港行使主權視為 「淪陷」，把國家領導
人、中央政府視為 「殖民者」，如此大膽妄
為、無法無天，已遠超言論的界線。因此該
黨及其領導層早已成警方和保安局官員密切

關注的對象。警方助理社團主任在該黨成立
兩年才建議保安局局長取締，相信是警方要
搜集該黨違法證據，現在保安局局長採取行
動，定必是理據充分，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結
果，這一決定對於國家安全、公眾利益、社
會穩定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民族黨」有組織、有行動、有 「港獨
」綱領，且與境外串聯，無疑是對國家和香
港安全構成重大威脅，不得不除之。今次保
安局透過法律途徑採取取締行動，也凸顯特
區政府維護司法尊嚴、尊重民主自由的原則
， 「民族黨」可透過司法程序提出抗辯，交
由法庭和陪審團定奪是非。

劃分「政治社團」有助規管

這次是保安局自回歸後首次引用《社團
條例》取締政治組織，其意義非常重大。《
社團條例》是由港英政府在1949年訂立，並
過渡到香港特區政府。回歸前香港只有少數
政黨，它們均嚴守《社團條例》。但回歸後
，政黨有如雨後春筍，在沒有政黨法的情況

下，政黨為合法運作，會選擇按《社團條例
》註冊為合法社團，或按《公司條例》註冊
成立公司。

回歸前，按《社團條例》註冊的社團，
大多是宗親會、同鄉會、校友會等以聯誼互
助為宗旨的組織，政治團體可說接近零，因
為港英政府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前，一直未
有將公民制度引入香港，當時香港沒有政黨
、沒有民選議員，只有官方委任制度。即使
個別政治性組織，組織負責人亦隨時會被警
方政治部當成組織非法組織，按 「內部安全
法令」 「拉人封艇」，被捕人士且毋須經過
司法程序，而是用《安全法》不經審訊便關
進牢房十年八年。

過往港英政府執行《社團條例》時，不
會出現政治是非，可是九七後大批政黨政團
以社團或公司身份存在，它們用《社團條例
》或《公司條例》註冊，卻從事政治活動；
如果其代表角逐立法會或區議會議席時，一
切言行符合法規，這便問題不大。一旦出現
涉及分裂國家主權，像 「民族黨」般主張 「
港獨」的社團或公司，卻可以自由活動，這

便是重大的漏洞。
「民族黨」過去兩年以來若無其事地大

肆宣揚 「港獨」， 「佔中」組織又企圖以 「
公民抗命」之名註冊成為合法社團或公司，
且荒誕到在申請註冊的宗旨寫上 「佔領中環
、公民抗命」，被註冊官擱置不處理，有關
組織竟責備政府 「不民主」！由此可見政黨
藉社團或公司之名 「借殼上市」的做法，不
但令官員執法時有所掣肘，也擔心背上打壓
政黨政治人物之嫌，甚至擔心會向國際社會
發放 「特區政府打壓社團、公司」的錯誤信
息。

不少英國前殖民地在獨立後，特意在當
地的社團法例內，劃分出 「政治社團」類別
，與一般聯誼性質的社團作區分，這樣即使
在沒有政黨法的情況下，亦可以完善社團法
例，也可排除政黨藏身一眾社團中，利用社
團身份宣揚政治理念、從事政治活動，甚或
將社團政治化。特區政府不妨參考有關國家
的經驗，盡快完善《社團條例》，當然，長
遠還需對23條完成立法。

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

「香港民族黨」成員何時才能停止他們肆無
忌憚地推動 「港獨」的行徑？他們不只是叫囂要
奪權，還企圖在全港教育系統中傳播 「港獨」，
從而把青年人 「洗腦」，進一步擴散他們的社會
影響力。長遠來看，如果 「港獨」分子真的成功
引發街頭革命，許多單純熱血的學生可能會參與
到暴動之中，受到身體上的傷害。大量的人員傷
亡、日常活動被擾亂，這些都是我們所不願意見
到的。

這些叛逆分子雖然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們
有着一個共同目的─給香港和香港市民帶來巨
大的痛苦和傷害，實現他們虛妄的夢想。

可笑的「帝國優越感」

自詡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的陳浩天，其活
動資金究竟從何而來？誰能因幫助發起罷工、示
威以及其他形式的公民抗命而受益？為何近年來

以 「自由」為名為社會製造麻煩的人層出不窮？
香港難道不是享譽全球的最自由經濟體嗎？

香港回歸祖國已21年，但英國仍然插手干預
香港事務。7月18日，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發
表聲明，對特區政府計劃禁止 「香港民族黨」 一
事表達了 「關注」 。英國外交部呼籲 「香港的高
度自治、權利及自由應得到全面尊重」 ，這一高
調舉動泄露了滿滿的帝國優越感。

上周，英國兩院議員聯名呼籲英國政府在聯
合國提及 「香港的法治和基本自由受到侵蝕」。

香港事務與他們有何關係？他們為什麼要在
完全與他們無關的香港事務上花費時間，而不去
處理棘手的英國 「脫歐」、與歐洲盟國增進感情

，以及日益嚴重的非洲移民等問題？
在維多利亞女王治下的香港曾被稱作 「女王

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然而在1997年7月1日凌
晨零時開始，香港便回歸中國，成為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回歸後的香港在 「一國兩制
」原則下，保留了大多數行之已久的制度。

英國官員和議會成員在香港回歸後頻繁訪港
，但是他們表現得不像觀光客，而像是在視察香
港的運作情況。前港督彭定康對香港表現出的興
趣在這群人中可謂十分突出。他常常剛一從香港
返回英國，就大肆發表對香港問題的看法。

陳浩天在本周三收到警方700多頁的文件，
文件詳細記錄了他過往發表有關 「港獨」的言論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也向 「香港民族黨」發出信
件，給予該黨21天時間申述不禁制的理由。

註：本文的英文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
港版》評論版面（翻譯：李顯格）

政府前首席新聞主任

英國無權對香港指手畫腳

取締香港民族黨完全符合法律程序


